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加强 12398 能源监管热线标识普

及和宣传工作的通知

国能综通监管〔2017〕43 号

各派出能源监管机构，有关能源企业：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放管服”改革和深化能源体制改革工作有关要

求，结合能源监管工作实际情况，为进一步提升 12398 能源监管热线（以

下简称 12398 热线）社会知晓度，引导社会公众通过 12398 热线参与监督

服务工作，充分发挥 12398 热线监督服务作用，维护良好的能源市场秩序，

现就进一步加强 12398 热线标识普及和宣传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 12398 热线标识普及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国家能源

局重组后，12398 热线监督服务范围已从电力拓展到了整个能源领域，功

能涵盖了投诉、举报、咨询和建议等多个方面，已发展成为密切联系人民

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以及能源投资者、经营者、使用者依法维护合法权益

的重要渠道。各派出能源监管机构、有关能源企业要站在以人为本、惠民

利民的高度，普及 12398 热线标识，加强 12398 热线宣传工作，畅通人民

群众诉求渠道，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二、切实做好有关场所和载体的 12398 热线标识普及工作。有关能源

企业及所属企业要在门户网站首页位置公示 12398 热线标识，并建立与国

家能源局门户网站首页位置 12398 热线专栏的链接，方便社会公众了解



12398 热线。各电网企业要在客服中心、营业场所门口显著位置固定公示

12398 热线标识（见附件），在电费单据、停止供电通知书等业务单据上

印制 12398 热线标识，在营业场所宣传自身品牌、供电服务热线时，同步

对 12398 热线进行简介。

三、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 12398 热线标识宣传工作。有关能源企业要

增强宣传 12398 热线的主动性，在门户网站及其子网站同步、及时转发国

家能源局门户网站每月、年度定期发布的《12398 能源监管热线投诉举报

处理情况通报》，并建立查证属实投诉举报事项内部考核评价机制。各电

网企业要在门户网站及其子网站披露供电服务有关信息时，同步告知人民

群众有拨打 12398 热线投诉举报的权利。

四、确保 12398 热线标识普及和宣传工作取得实效。有关能源企业要

加强 12398 热线标识普及和宣传的组织领导，结合行业特点和当地实际情

况制定工作方案，落实责任制度，明确任务分工；要跟踪检查所属企业开

展 12398 热线标识普及和宣传工作的情况，做好督促检查和发现问题的整

改落实工作，确保标识普及和宣传工作取得实效。

各派出能源监管机构要充分利用门户网站、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媒

介宣传 12398 热线；要指导管辖区域内有关能源企业开展 12398 热线标识

普及和宣传工作，并在 2017 年 12 月底前，全部完成标识普及工作；要全

面检查管辖区域内有关能源企业的 12398 热线标识普及和宣传工作，并在

2018 年 2 月底前，向国家能源局反馈管辖区域内 12398 热线标识普及和

宣传工作情况。



2012年8月15日印发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加强12398

投诉举报热线标识普及和宣传工作的通知》（办稽查〔2012〕87 号）即

行废止。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2017 年 6 月 15 日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加强12398能源监管热线标识普及和宣传工作的通知

